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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教學回饋機制、推動教學成效評估及提升教學品

質，特依大學法第十六條第五款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學評量實施範圍為各學制專、兼任教師所授之課程，除部分非講授課程由各

院系自行斟酌辦理外，均應參與本校統一辦理之教學評量。 

惟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所開課程得依系所訂定之教學評量辦法自行辦理，其

法規須經班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備查；其教學評量結果須於當學

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送交教務處備查。 

第三條  教學評量問卷依課程性質設置不同版本問卷，以符合課程需求，真實呈現教師教學

表現。 

第四條  教學評量之施測，由教務處規劃以網路方式於學期中辦理「教學意見即時回饋」及

學期末「期末教學評量」問卷調查。 

第五條  教學評量實施方式以網際網路為主，必要時得輔以電腦卡片、問卷式或其它方式為

之。 

第六條    授課教師得於公告期限內，依下列任一情形，至「教師資訊系統」設定修課學生不

得填答該課程期末教學評量問卷： 

一、 修課學生於該課程期中考試發生舞弊情形者。 

二、 修課學生於該課程缺曠課達下列標準者： 

(一) 實驗、實作及實習類別課程：缺曠達全學期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二) 其他課程： 

1. 一學分課程缺曠課達 6節次（含）以上。 

2. 二學分課程缺曠課達 12節次（含）以上。 

3. 三學分課程缺曠課達 18節次（含）以上。 

4. 其他學分課程依前開標準類推。 

第七條    教師得透過「教師資訊系統」查閱期末教學評量之統計結果，作為檢視教學與改進

課程之參考。教學單位主管亦得透過「教師資訊系統」檢閱所屬教師或所開課程之



教學評量統計報表，作為各院系改進教學及促進教學回饋效應之參考。 

第八條   專任教師教學評量單科成績未達60分者，次學年相同學期不得教授相同課程，亦不

得超授。 

前項教師應檢視學生意見，提出課程改善計畫，由系主任及院長（法律學院及法律

學系由院長及副校長）針對學生意見進行關懷訪談，並對該教師實施教學輔導，輔

導過程應做成紀錄。該教師並應於一年內，出席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舉辦或認定之校

內外教師教學增能活動5次（含）以上。 

輔導無效者，由院長依「東海大學教學不力教師輔導及處理辦法」提出後續處理。 

第九條    專任教師教學評量單科成績介於60分至70分之間者，採支持性輔導措施，由系主任

進行教學輔導，輔導過程應做成紀錄。 

前項教師應於一年內，出席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舉辦或認定之校內外教師教學增能活

動5次（含）以上。 

單科成績未達70分，三年內累計三次者，依前條規定處理。 

第十條    兼任教師教學評量單科成績未達60分者，次學期起三年內不續聘。 

單科成績介於60分至75分之間，兩年內累計二次者，次學期起三年內不續聘。 

第十一條  教學評量單科成績未達60分之專任教師得陳述理由，經系、院及教學評鑑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另行處理，不受第八條之限制。 

第十二條  教學評量結果之應用： 

一、 任課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並調整教學內容及授課方式，以提升教學品質。 

二、 各院系課程委員會得依評量結果提出教學改進方案，作為各院系教學改善及

課程調整依據。 

三、 作為教師升等、教師評鑑、進修、改聘、續聘及延長服務之參考。 

四、 作為教師教學優良獎及教學傑出獎選拔之參考。 

第十三條  參與教學評量執行、統計分析及後續相關作業之單位與人員，應嚴格遵守保密原

則。教學評量資料及統計結果應視同機密資料，除依前條所列基礎，得提供相關主

管、業務單位及委員會參考並依保密規定辦理外，非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或授

權，任何人員不得對外提供、揭露或發表相關資料。 

第十四條  本實施辦法經本校教學評鑑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